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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战时期台湾籍民滞留福建沿海地区不归，成为福建省政府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为避免台湾籍民通敌， 福建省政府将滞留在福建沿海地区的台湾籍民迁至闽北崇安地区进行集

中管制。这一举措是国民政府在艰苦抗战的历史时局中，无可奈何之下做出的最佳选择。此后，崇

安县政府与李友邦将军共同谋划，吸纳留崇台民为台湾义勇队队员，为垦荒台民提供报国的机会

和晋升的渠道，进而实现了自垦荒台民到抗日豪杰的身份转换，其命运因此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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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多以“台湾籍民”指称被编入日本籍而留居大陆的台湾本岛人。［1］他们在抗战期间

之抗日言论及活动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而其时在闽台民的集中地———崇安县，以及吸收留

崇台民的抗日组织———台湾义勇队，更是备受关注，成果也不少［2］。然而已有成果主要是从宏观

层面叙述垦务所成员被吸纳为台湾义勇队队员的历史记事，并无对垦务所成员的个案研究。 本

文从《台海文献汇刊》《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等史料出发，从抗战时期

的历史背景、崇安县政府的财政窘境等官方角度出发，并对垦务所台湾籍民谢挣强、曾溪水的

人生经历进行考察，由此对抗战时期福建省及崇安县政府台湾籍民安置举措进行再思考。

一、台湾籍民与崇安县垦务所

1938 年 5 月，厦门沦陷成为福建省政府台湾籍民政策的转折点。福建省政府由此作出将福

州、晋江、石码等地的台湾籍民送往闽北崇安地区进行集中管理的重大决定。 [3]参与崇安县垦务

所编垦的台湾籍民，主要以三种方式进入其中。
第一种为福建省政府组织的规模性台民遣送。 1938 年 5 月 15 日，晋江县政府派专人护送

晋江县属 254 名台湾籍民至省会警察局，后送往其他地方安置。 [4]此后，福建省警察局认为闽北

崇安县是集中收容台民的安全地带，故将其定为安置地。 福州地区送往崇安的“台湾籍民”共

151 名。 [5]当年 8 月 26 日，福建省政府又向崇安遣送 412 名台湾籍民，请崇安县政府妥为管理、
监视，发给伙食，三个月期满以后，为其介绍职业使其能够独立谋生。 实际上，这批台民中有二

百余人无力谋生，因此福建省政府援照移民垦荒办法使其从事垦殖。 [6]1938 年，石码特种区移

送崇安县监视台民 59 名［7］。 1939 年 5 月 24 日，连城县垦务所向崇安县县长刘超然汇报称，这

批台民在连城县将届一载，彼辈旅处异地，已失生产能力，有碍抗战要求。 因此连城县垦务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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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省府准予将其移送至崇安县从事垦荒工作。 连城遣送崇安的台民中有些为老弱无靠之民，有

些是因年老孤苦不能工作者，有些妇女的丈夫因在异地失业，没有来款接济其生活，而这些妇

女又无工作能力。 [8]

第二种是无力谋生的台民以个体或团体（一般为几人或十几人）名义申请加入垦荒。 以家庭

为单位、以个体名义向崇安县垦务所提出申请者，如 1938 年 9 月 29 日提出申请的张子明等人：
“张子明，同□黄彩等前承钧府事一科长分派独立生活事，窃本即实行谋生，故暂居□区以觅相

当职业，经将一月未得相当事业，无奈□带金钱有限，兼之人地生疏，无策谋生，恐后来日□难

继，恳钧长体恤民艰，将窃等夫妇编入垦荒，以图生计，免致饥饿，则感恩戴德，铭记千秋。 ”[9]团体

申请者如曾子炉、曾溪水、曾炳达、林飞宾、傅郭氏、杨依娇、吕惠、郑来、邓秉辉、陈伴治、邓基

头、邓新颖、邓高颂等 13 人，以集体形式向崇安县县长刘超然提出加入垦荒申请：“窃曾子炉等

自出所独立生活以还，千方百计图谋事业，因鉴此地贫赤太甚且人情风俗言语不同而无适当事

业可图，是以坐吃山空，四口日食无供，势将流为饿殍，伏冀钧长怜恤拯救蚁命，准予加入垦户

庶几维持残生，其感戴之德，后世不忘也。 ”[10]

第三种是因政治问题而被押解至崇安垦务所加入垦荒的台民， 遣送时间主要集中于抗战

中期。 如 1939 年 5 月 15 日，东山县政府押解台民凃其原等四人赴崇安县垦务所。 [11]1939 年 6
月 9 日，建阳县政府又向崇安县垦务所押解沈昭中、李鸿钦两名台侨。 [12]1940 年 3 月，国民政府

军陆军第 75 师经由龙岩县政府向崇安县政府递解台人陈守青；[13]1940 年 4 月 13 日，建阳县政

府又送人犯吴文龙至崇安垦务所。 [14]1940 年 4 月，福清县政府吕思义又致函崇安县政府，奉令

解送吴乃珪等五名嫌疑犯。 [15]1940 年 8 月，古田县政府又押解女犯陈华美至崇安。 [16]

二、崇安县政府台湾籍民安置举措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为掠夺台人在台财产、假台人之手侵夺华人产业、利用日人进行亲日

反共的宣传，许以优待条件，诱导台民移居闽粤两省。 [17]台民因其身份的特殊与敏感，成为日本政

府利用的对象和国民政府警惕的对象。 因此，大陆国民党政府对留居大陆的台籍民众产生了深

深的疑虑：生怕台民成为“勾结日寇”、为日寇服务的“马前卒”。 这种疑虑使留居大陆的台民陷入

不被信任的处境。 在时局动乱、物资短缺的社会背景下，崇安台民也因此陷入“亚细亚的孤儿”情

绪的泥潭。 [18]然而，福建省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认真、细致地规划台民安置工作却是

不争的事实。 1938 年 11 月 19 日，福建省政府命令崇安县县长刘超然对崇安县独立生活的台民

生活情形进行核查，确保台民得到妥善安顿：“据管理员报称独立生活台民中有确非台籍误被集

中者，有系苦寡老妇茕独无依者，有系一家大小在崇染病生活发生奇困者，请察核救济等情。 拟

恳核准由府派员详密调查，分别情形，如确系无辜受累呈报保释。 ”[19]崇安县政府在福建省政府的

指令下，对迁出独立谋生台民、保释台民、申请加入编垦台民情况均做了细致的调查与登记。
1939 年 3 月，崇安县政府对台民的收容及管理情况如下：

日台侨民共 432 人 （内中 412 人系 1938 年 6 月 4 日到达崇安，9 人于 12 月间到达，6
人系自行来崇者，5 人系在崇出生）。 于 6 月 4 日到达崇安后，县府指定贞光女校及孔庙二

处为台民住所，将台民编列保甲，各推定保甲长，并于二处各设管理员一人，专责管理其一

切日常生活。 至台民伙食，成人每日 0.10 元，孩童 0.06 元，由县政府转发。 至 8 月下旬，伙

食奉令截止发给，另筹解决生活办法，将台民划分两部分：一部分准予在崇独立谋生，一部

分移交垦务所编垦。 关于独立生活台民，县政府仍设管理员一人，专责监视其行动；垦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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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则由垦务所接管办理垦荒工作。 台民中有系国籍误被集中并老弱者，生活孤苦，由县府

呈请，经主席批准予以保释，全部计 38人。 又本年 2 月中，台湾独立革命党领袖李友邦呈

请将优秀台民带往金华编为台湾义勇队，业经批准，第一批 22 人于 2 月 18 日赴金华。 计

现在独立生活者 102 人，垦荒者 270 人。 保释者 38 人，开赴浙江者 22 人。 [20]

以上崇安县政府档案所称“日台侨民”即抗战时期留民大陆的台湾籍民。 由上可知，崇安县

台民的生活一直十分艰难， 衣食等基本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 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抗战胜利

后。 1938 年 10 月 20 日，福建省赈济会曾援助垦务所 140 件棉衣。 然而，棉被的援助却无着落，
函称“棉被希与县府妥商办理”。 [21]1939 年 3 月 8 日，崇安县政府关于制发台民棉衣、棉被给崇

安垦务所一事，回复崇安垦务所时称：“查台民备用金系留备管理及其他临时紧急救济之用，除

以制发棉被二十件，转发旧棉衣一百七十三件交由贵所具领转给备用外，现实无法再拨。 ”[22]

1930 年代，崇安县政府财政收入本来就比较匮乏。 根据《福建省二十五年度各县（市）地方岁入

岁出预算书》，属于福建省第三行政区的崇安县 1936 年度预算“岁入经常门”包括田赋附加、契

税附加、牙税附加、屠宰税附加、房铺宅地税、杂捐、地方财政收入、地方事业收入、地方行政收

入、征收费收入、杂项收入等崇安县地方岁入，以及省库补助费、其他补助等补助款收入共计

45299 元；“岁出经常门”科目包括区政费（含区署经费、警察经费、保甲经费、壮丁队经费）、财务

费（财务委员会经费、经微处经费、田赋经征费、县金库经费）、教育文化费（义务教育经费、小学

教育经费、社会教育经费、县特种教育经费）、建设费（度量衡检费、区苗匪经费、水利踏勘费、无

线电收音机材料费）、卫生费（防疫费、清道费）、救恤费（仓储经费、育婴堂经费、孤贫口粮费）、
地方防务费（壮丁基干队经费、地方防务费）、杂项支出、预备费等项。 其中救恤费仅 860 元，含

仓储经费 180 元，育婴堂经费 480 元，孤贫口粮费 200 元，占总预算的 1.8%。 [23]1936 年，福建省

地方普通税入总预算为 9，827，838 元，崇安县预算仅占福建省总预算的 0.46%。 对于财政收入

本来就较为匮乏的崇安县政府来说，台湾籍民的安置经费更是为其增加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因

此不得不依赖福建省赈济会的救济。
福建省赈济行政原由福建省民政厅及省赈务会分管。1938 年 5 月，福建省赈务会与难民救

济分会合并，设立省赈济委员会，1939 年 1 月改称福建省赈济会。 该会系慈善救济的行政事业

机构，隶属行政院。 相关职能有，协同有关机关办理难民、难童、流亡学生及伤病官兵的收容、运

送、疏散工作，向社会及华侨征募救济经费等。 [24]从福建省政府、崇安县政府及福建省赈济会三

方的来往函电，可知三方积极应对台湾籍民安置工作。
1939 年 6 月，福建省第三区行政警察专员公署、崇安县垦务所所长何祖炘、赈济会会员周

一鹗共同就改进崇安县垦务所台民的安置工作进行商讨。 11 日，崇安县政府回函称，关于台民

的安置方面， 由当地保甲长具保开释， 将既无生产能力又无家庭接济的老弱台民先后遣回原

籍；台籍医师则由管理员分别查明（计有 26 人，除一部分已赴浙江参加抗战工作外，尚有 17 人

留崇。 其中，叶逢春、周燕福、张亨寅等已分别安插在本县卫生院与各区卫生所服务），其余未有

工作之医师，崇安县政府正在设法尽量予以安插；擅长手工业的台民，由管理员函垦务所调查

造具名册及手工业计划书；对那些不具有擅长其他专门技术及年老台民，由崇安县政府函请垦

务所计划办理。 台民财产由崇安县政府制印财产调查表分发各台民填报，并转呈省府令饬各所

在地县政府负责保护，以使各台民得以安心工作。
1939 年 2 月间，为实施台民教育，崇安县政府还特别筹设战时民校两所，将所有失学台民

少壮男女及儿童分为成人、妇女、儿童 3 班教学，就学人数共 150 余人，并分别规定各班上课时

间及时数。 另有一部分独立生活者愿入普通小学，也已分配县立武夷中心小学肄业，并饬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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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妥为管教，所需书籍及各项什费一律免收，以资优待。
普通垦民方面，崇安县政府的安置措施如下：（一）筹备垦民巡回治疗队。 该队医师拟选拔

习西医的台民充任，给予 18 元至 25 元生活费。 （二）本县于本学期开始时即在垦民集中人口较

多的乡村一律筹设战时民校各一所，使各垦民得有求学机会。 计已设立者有曹墩、仙店、赤石、
黄柏、公馆、八角亭等战时民校，就学学生 400 余人，已经前后造册呈报福建省教育厅备查。 并

附呈老弱台民姓名册、遣散费预算书、台籍医生简历表、从事手工业台民名册、计划书及台民财

产调查表等件。 据查册列老弱台民拟续行遣回晋江者计 8 名， 依照所拟预算每名需遣散费

23.10 元，共需 184. 80 元，应即予一体遣回，以示体恤。 又查台籍医生的学历、经历均嫌不足，拟

请加以训练之后分派服务。 台民拟从事手工业者计共需资本 558 元，拟请全数贷发，俾可开业。
至于台民留存原居地财产，请令饬所在地县政府切实保护，以安其心。 [25]

崇安县政府在提供教育机会、遣送台民回原籍、为台民分配工作、保护台民财产方面确实

花费不少心思。这些举措均可视为崇安县政府积极安置台民的努力和表现。动乱的时局使抗战

时期的国民政府不得不疲于奔命，其财政出现严重困难，而福建省政府、赈济会、崇安县政府等

政府机关仍不懈努力使台湾籍民得到尽可能妥善的安置，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关系是省府考

虑的重要因素。 在当时国民政府疲于奔命的社会背景下，积极安置台胞的努力不仅难能可贵，
也说明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感情不容置疑。

无须讳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台湾籍民进行集中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不让台民滋扰生事，
不与日敌接头提供信息情报。 在安置过程中，方式简单粗暴、仓促草率。 [26]但福建省政府在兵荒

马乱的艰难岁月，在只能遵守国民政府政策大计的前提下，根据福建省具体省情制定相宜的安

置办法，如台民垦荒、开办樟脑厂、向垦荒台民提供贷款、种子、农具、化肥等，在财政极其艰难

的条件下通过福建省赈济会的援助，为独立谋生的台民、垦荒台民、台童，尽其所能提供维持生

存的基本条件，也着实花费不少心血。 没有福建省政府运筹帷幄其中，就不可能为国民政府专

心抗日提供安定环境，同时也无益于国防安全。
可见，抗战期间崇安县政府在福建省政府的积极扶持下，对台民的安置工作予以较高重视，

尽可能地使台民能够在集中管理的体制下独立谋生，这是中日两国交战状态下，国民政府的无

奈之举。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此举亦在情理之中，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抗战大计的一环。

三、从垦荒台民到抗日豪杰———以谢挣强、曾溪水为例

1938 年上半年，在浙江省委统战委员会书记张锡昌的指派下，张一之到浙江金华协助李友

邦成立义勇队。 在浙江省委统战委员会委员骆耕漠的介绍下，张一之与李友邦结识，之后同李

友邦一起从事台湾义勇队的筹建工作。 [27]1938 年 10 月 10 日，朝鲜义勇队在汉口成立，直属国

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承担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瓦解日伪敌军的政治工作。 朝鲜义勇队的成

立给予李友邦极大的鼓舞。 抗战以来，闽北崇安县境内被集中起来从事垦荒的台民，此时正好

有了用武之地。 于是，李友邦决定仿照朝鲜义勇队，组织台湾义勇队。
在福建省政府及李友邦的共同运作下，崇安垦荒台民赴浙参战一事有了着落。 它为崇安台

湾籍民提供了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的机会，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晋升的渠道。 这

一点从台民谢挣强、曾溪水的经历即可看出。 1940 年 7 月，已经身为台湾义勇队区队长的谢挣

强奉令前往晋江整理集中台胞物品。 [28]1942 年 9 月，谢挣强随李友邦领导之台湾义勇队其他台

胞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 28 期受训。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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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曾溪水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垦荒台民，其父曾子炉曾携家庭成员一同向崇安县

政府递交编垦申请书。1940 年 12 月，曾溪水等 5 名与林圣三等 10 人一同前往浙江参加义勇队

的工作。 崇安县政府呈请福建省政府的函件称：“据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函称留崇台胞林圣

三、黄启明、吴文敏、黄玉燕、林积安、林积天、刘基基、苏秀美、林淑慧、林淑贞等 10 人坚欲赴浙

参加义勇队工作，乞准由友邦负责率带前往。等情。除批复准予照办外，合行令仰遵照并与李队

长妥为洽办具报。 等因。 奉此，查该林圣三等 10 人已于本月十三日由台湾义勇队派员来崇率

领，乘车首途赴浙。 又留崇台胞陈守青、柯大英、李金（全）福、曾炳达、曾溪水等 5 名，前经钧府

律午筱府秘乙永 1015 号训令核准赴浙参加义勇队工作，本年 7 月间因事未能起程，已由该队

准其缓行，仍暂留崇，业经本府以民字第 5872 号代电报请察核各在案。 ”[30]当时的曾溪水年仅

23 岁，[31]赴浙参加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后，成为一名光荣的台湾少年团团员。 台湾少年团在 1941
年第二次浙东战役开始后，开始了计划性的系统学习。 作为台湾少年团团员之一的曾溪水回忆

时称：“我们现在很着重基本知识的学习。 ”“过去是侧重于艺术宣传方面，开罗会议以后，我们

感到责任的加重，因此，现在很注意基本知识，如国文、史地、理化、台湾革命史等，另外加授日

语和军事。 ”[32]由此可见，参加台湾少年团为曾溪水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
抗战期间，谢挣强、曾溪水二人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台湾义勇队驻渝办事处主任与台湾义勇

队驻渝通讯处通讯处主任、通讯委员。 此时的谢挣强已经在“台湾革命同盟”担任要职，成为其

主要会员。 [33]1944 年，光复在即。国民政府为接收台湾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负责复台设计与筹

备。谢挣强任台调会专员。 [34]1944 年 7 月，台调会举办两次座谈会，针对应对台湾持何种态度及

接收台湾以后应采取何种措施等问题进行探讨。7 月 13 日上午 8 时，第一次座谈会于中央设计

局会议室举行，王又庸、朱代杰、沈仲九、林忠等与会。 第二次座谈会于 1944 年 7 月 21 日举行，
谢挣强、曾溪水均作为代表与会。 此外，参会人员还有黄朝琴、谢南光、李纯青、陈华西、柯台山、
许显耀、游弥坚、李祝三、连震东等。 这是一次主要由台籍志士参与的会议，主要目的是听取台

籍人士对复台的意见与看法。 两次座谈会均由台调会与中央设计局秘书处及主管组暨留渝台

湾同志参加，其结论被纳入《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草案》。 [35]1944 年 12 月，为顺利接收台湾计，台

调会协同中央训练团共同筹办台训班，谢挣强、曾溪水入民政组受训。1945 年 4 月，谢挣强发表

《宪政实施与台湾》， 认为台湾光复后应当实施宪政， 为复台大计贡献智慧。 [36]1945 年 7 月 26
日，在柯台山等台籍志士提议下，台调会推动成立台湾重建协会，吸收台训班成员及一些热心

台湾问题的社会各界人士为会员。 [37]谢挣强被推选为理事。 [38]光复后，二人随接收队伍赴台进行

接收。 谢挣强担任台南县虎尾区区长、国民大会代表、台南县政府主任秘书；曾溪水并曾任三民

主义青年团台南支团书记、台南市区长、图书馆馆长等，为接收台湾作出贡献。 [39]

由以上谢挣强、曾溪水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赴浙参加台湾义勇队成为改变其命运及人

生轨迹的转折点。 福建省及崇安县政府和李友邦将军所共同创造的吸纳崇安垦荒台民为义

勇队队员的计划是抗战时期独具眼光与智慧的策略，可谓变包袱为力量，顺应了崇安地区的

政治形势及抗战局势的需要，不仅减轻了崇安县政府的财政负担，更为抗战增加后备力量。

四、安置举措之评价

著名历史学家张海鹏曾说过， 历史就像是一条河流， 无论我们是从历史河流的上游看下

游，还是从下游看上游，都不是正确看待历史的方式。 唯有置身于河流中间，站在当时的历史背

景下评价相关的人事，方能得出相对客观的历史结论。 抗战时期，福建省政府将台湾籍民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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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崇安县集中安置的做法是抗战大时局下维护国防安全的需要， 一方面为国民政府全身心

抗日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另一方面为台民在大陆的生活提供了一条出路。 无须讳言，台民在安

置过程中未能得到妥善、周全的对待，生活条件十分困苦，且心理上也遭受诸多委屈，不免陷于

“亚细亚的孤儿”之悲愤情绪。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台湾籍民的安置是国民政府在兵荒马乱的

岁月中疲于奔命之时， 对台湾籍民处置方法的初次探索与尝试， 所遇到的困难与挫折十分巨

大，台民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它毕竟对安定时局作出了较大贡献，配合了国民政府的整体

抗战大计。 此外，政府在安置过程中存在方式简单粗暴、过程仓促草率的弊端，但其在解决台民

生活问题方面绞尽脑汁、竭尽全力。 整体而言，福建省政府、崇安县政府对于宏观政策、措施的

设计基本上是当时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所能作出的最佳选择。 政府对民众的保护是以强大

的国力为基础的，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作基础，保护公民的政策、举措只能沦为空

谈。从根本上说，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实现民族独立是当时的第一要务。在当时的时

代背景下，要求其给予台湾籍民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优厚的安置待遇，不免过于苛刻。
李友邦从崇安垦荒台民中招募台湾义勇队队员，是李友邦将军及崇安县政府共同政治智慧

的体现，一方面减轻了崇安县政府的经济负担，另方面为处于困境中的台民提供了报国和实现人

生理想、价值的机会。以曾申请加入崇安编垦的谢挣强、曾溪水为例，在招募台湾义勇队队员的政

策出台后，二人报名参加，并由此改变其人生轨迹，成为李友邦将军的得力助手及国民政府接收

台湾时的台籍干将。 这一举措可谓实现了政治双赢，对团结台胞共同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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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upon Fujian Province Government’s Arrangement Measures for
Registered Taiwanes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Period

Zhao Qinghu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Period, lots of Registered Taiwanese stayed in coastal areas of Fujian
province. It became one problem for Fujian government to solve. To avoid the Registered Taiwanese colluding with
Japanese government, Fujian government migrated them to Chong’an County in northern part of Fujian province for con-
centrate regulation. This measure was the best choice und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situation becaus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under a really difficult historical period at that time. Later General Li Youbang tried to find a proper solution for these
residents together with Chong’an government. They absorbed them as Taiwan Volunteers, thus provided the residences a
chance to serve the country and a channel to promote, and then made their identity change from land reclamation residents
to anti-Japanese heroes. And their destiny changed from that time on.

Key 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Period, Fujian Province, Registered Taiwanese, Arrangement measures

赵庆华：抗战时期福建省政府台湾籍民安置举措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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